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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2-04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为落实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0 年控股权变更时控

股股东承诺的解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发挥产业协同效应，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35,580,000元受让控股股东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托康制药）持有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  

2、因省健康产业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奥托康制药为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本公司与

奥托康制药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公司受让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该事项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过去 12个月内，除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

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受托经营管理奥托

康制药约定收取托管费外，本公司（包括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浙江省国际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和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子公司没有其他交易。  

3、本次公司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将控股股东下属涉及化学药品业务同业竞争的相

关必要且有效的资产收购整合进入本公司，转让方并在转让协议中承诺将于 2023 年 7月 1日之前

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注销有关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是确保在相关方承诺期

限内彻底消除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4、交易风险：本次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完成后，公司将结合现有的有关业务资源和

情况与奥托康科技公司的品种等资源进行积极整合，将会涉及公司资产、业务、销售、人员等多个

方面，公司将力争通过整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但可能也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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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2020 年 6 月 30 日，省国贸集团全资子公司省健康产业集团完成协议受让康恩贝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0%（533,464,040 股）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省健康

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该次权益变

动后，本公司成为省国贸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本公司与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企业构

成关联关系。 

1、存在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公司为医药制造企业，已经形成以现代中药和植物药为基础，以特色化学药包

括原料药和制剂以及功能型健康产品为重要支撑的产品结构。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61.51 亿元，收入主要来源于中成药、植物药及化学原料药与制剂的生产销售。公司控

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主要从事特色化学原料药和冻干、缓控释制剂的生产、销售，是浙

江省重点医药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全球重要的特色原料药和中国制剂

技术持续领先的制药企业，多年来业务发展迅速、业绩良好，先后形成了金艾康、金康

速力、金奥康、阿乐欣、大观霉素、硫酸阿米卡星、阿奇霉素等品牌产品，原料药销售

已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巴西、印度、伊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金华康恩贝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9 亿元，净利润 1.11 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省健康产业集团控股的奥托康制药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的制造、销售，主要生产销售的产品有氟马西尼注射液、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庆大

霉素、硫唑嘌呤片等，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存在部分业务重合。奥托康制药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016.66 万元，净利润-396.61万元。 

2、有关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事项 

省健康产业集团于 2020 年 6 月 4 日披露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对本次权益变动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做了说明，

省国贸集团、省健康产业集团承诺在完成股权转让过户后的三年内（即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前），综合运用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股权交易（包括出售予非关联第

三方）等多种方式依法合规解决有关同业竞争问题，包括解决前述公司控股股东下属

奥托康制药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之间有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

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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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工作  

根据有关方承诺和上市公司监管规则要求，公司积极会同、协助配合控股股东及

相关方推进有关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工作。 

奥托康制药虽然亏损多年，但部分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潜力，并且奥托康制

药与金华康恩贝同处于浙江省金华市，双方部分产品产业链可进行较好的补充。根据

奥托康制药和金华康恩贝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需要，相关方决定通过先行托管经营提

前磨合，做好今后满足一定条件时金华康恩贝可能对奥托康制药的业务和资产进行收

购的必要准备。经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30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经营管理奥托康制药，托管的期限

为 2 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临 2021-090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金华康

恩贝受托管理奥托康制药暨关联交易公告》）  

因奥托康制药成立历史比较久远，始建于 1965 年，成立股份制公司后控股股东经

过多次变更，对企业经营带来了一些影响，同时因其产品管线不够丰富，研发投入非常

有限，市场拓展能力欠佳，销售增长乏力，加之过往经营期间向股东及银行借款，导致

奥托康制药近年来连续亏损，企业负担和困难较重。本公司如果直接受让奥托康制药

股权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将不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控

股股东和本公司的积极推动下，2022 年 1 月奥托康制药新设了全资子公司奥托康科技

公司，并将部分有价值和潜力的化药批文、商标、专利、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和部分人

员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其他留存在奥托康制药的化药相关资产均为未实现生产销

售的化药批文。奥托康制药将上述涉及化学药品业务同业竞争的相关必要且有效的资

产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后，本公司拟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根据公司拟与

奥托康制药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奥托康制药在转让奥托康科技公司股权完成后，

将以转让方式处置现拥有的剩余药品批文，并承诺于 2023 年 7月 1 日之前停止药品生

产经营活动，以彻底消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的有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

同业竞争问题。 

（二）批准情况 

经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受让控股股东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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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受让价格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报〔2022〕138 号《资产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人民币 35,580,000 元为基准，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受让奥托

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5,580,000 元。并同意公司与奥托康制药签

署的有关奥托康科技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项股权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按本次交易金额 3,558 万元计，未超过本公司

上一年度（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70.61亿元的 5%，本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奥托康制药基本情况    

奥托康制药前身是杭州生物药厂金华分厂，始建于 1965 年 8 月，1993 年经浙江省

股份制协调领导小组批准组建成立股份制公司，现注册资本 9,000 万元，注册地址浙

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定业新村，法定代表人许兵，经营范围包括化学原料药、化

学药制剂、中成药、化工产品及原料和食品的制造销售等。奥托康制药目前持有证书编

号为浙 20000369，有效期至 2025 年 10月 22 日的《药品生产许可证》以及证书编号为

ZJ20190079，有效期至 2024 年 07 月 11日的《药品 GMP 证书》。 

 （二）股权结构 

奥托康制药的股东组成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本（万元） 股权比例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512.99 50.14% 

浙江环球制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96 22.355%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900.00 10.00% 

其他法人股东 1,255.32 13.948% 

个人股东 319.72 3.55% 

合计 9,000.00 100.00% 

奥托康制药控股股东为省健康产业集团，持股 50.14%；省健康产业集团与浙江省

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同为省国贸集团下属企业，两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奥托康制药

其他法人股东共 56 人、自然人股东 899 人，其中，法人股东有 17 家已经注销、15 家

查询不到信息，确定存续 24 家；个人股东中持 5 万股及以上的有 4 人，1 万（含）至

5 万股的有 27 人，其余 868 人持股均在 1 万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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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情况 

奥托康制药占地 163 亩，其中生产厂区占地 63 亩，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设

置 1 个注射剂车间、1 个综合制剂车间、1 个原料药车间，共有 7 条生产线，可以生产

小容量注射剂、片剂、颗粒剂、胶囊剂、糖浆剂、果胶食品、原料药等剂型。奥托康制

药原有药品批文 42 个和原料药 3 个，在产在销的产品 10 个，其中氟马西尼注射液、

硫唑嘌呤片和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是奥托康制药的三大主要产品，合计销售规模占全

年营收的 80%，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奥托康制药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609.28 万元、6,016.66 万元及 689.88 万元。  

为推进有关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工作，2022 年 1 月，奥托康制药设立全资子公司

奥托康科技公司，将在生产和销售的氟马西尼注射液、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庆大霉素

普鲁卡因、硫唑嘌呤片等 9 个主要产品批文以及部分商标、专利、原料药生产工艺技

术和部分人员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还余未生产销售的药品批文 33 个和原料药 3个。

截至目前，奥托康制药正在积极推进剩余药品批文等医药类资产的处置工作，处置完

成后金华康恩贝拟根据托管协议相关约定终止对其的托管经营。  

（四）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奥托康制药 2021 年度审计报

告以及奥托康制药提供的截止 2022 年 6 月底的合并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奥托康制

药最近 1 年及 1 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6.30 

资产总额 8,380.44 6,652.70 

负债总额 16,670.83 15,575.02 

净资产 -8,290.40 -8,922.33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016.66 689.88 

营业成本 1,523.36 186.21 

净利润 -396.61 -631.93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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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MA7FYKFM94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定业新村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楼 J-1  

法定代表人：许兵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

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委托生产；药

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奥托康制药持有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  

（二）资产情况 

1、奥托康科技公司主要资产为由奥托康制药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名下的无形资

产，现有 9 个药品批文、35 个商标、2 项专利、4 项软件著作权和 3 个原料药生产工艺

技术等资产，具体见下表： 

序号 种类 概述 

1 药品批文 
氟马西尼注射液、硫唑嘌呤片、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庆

大霉素普鲁卡因等 9 个制剂批文 

2 商标 
奥托康、金泉、莱意等 35 个商标，其中，“奥托康”商标

为中国驰名商标。 

3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2 项专利、4 项软件著作权 

4 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 氟马西尼、帕米膦酸二钠、琥乙红霉素等 3 个原料药技术 

 
2、奥托康科技公司持有的药品注册批件见下表：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批准文号 剂型 
适应症 生产 

情况 

1 氟马西尼注射液 2ml：0.2mg 国药准字 H20020498 注射剂 
适用于患者手术时采

用苯二氮䓬类药物麻

醉方式，唤醒患者并脱

离麻醉状态的清醒剂 

生产 

2 氟马西尼注射液 5ml：0.5mg 国药准字 H10980149 注射剂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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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氟马西尼注射液 10ml：1mg 国药准字 H10980148 注射剂 生产 

4 
帕米膦酸二钠注

射液 
5ml：15mg 国药准字 H19991037 注射剂 

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的

高钙血症和溶骨性癌

转移引起的骨痛 

生产 

5 硫唑嘌呤片 50mg 国药准字 H33020153 片剂 

治疗急慢性白血病、后

天性溶血性贫血、慢性

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

活动性肝炎、原发性胆

汁性肝硬变等 

生产 

6 
庆大霉素普鲁卡

因胶囊 

硫酸庆大霉素 1

万单位；盐酸普

鲁卡因 50mg；

VB12 0.01mg 

国药准字 H33021995 胶囊 

 

 

适用于消炎、止痛、促

进胃粘膜修复 

生产 

7 
庆大霉素普鲁卡

因维 B12 颗粒 

盐酸普鲁卡因

0.1g,硫酸庆大

霉素 2 万单

位,VB12 0.02mg 

国药准字 H33021994 颗粒剂 生产 

8 阿奇霉素片 
0.25g(25 万单

位) 
国药准字 H10970048 片剂 

适用于敏感细菌所引

起的支气管炎、肺炎等

下呼吸道感染以及皮

肤和软组织感染、上呼

吸道感染 

停产 

9 
硫酸西索米星注

射液 
1ml：5 万单位 国药准字 H33020297 注射剂 

适用于革兰阴性菌、葡

萄球菌和其他敏感菌

所致的呼吸系统感染、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等 

停产 

（三）业务特点 

奥托康科技公司的主要资产为药品再注册批件、商标和工艺技术等无形资产，业

务模式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简称 MAH)制度下

将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管理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模式，奥托康科技公司作为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B 证），证书编号为浙 20220010（有效期至

2027 年 4 月 17 日），全面负责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不直接从事药品

生产和药品销售业务，其中药品生产目前委托给奥托康制药进行生产、药品销售已委

托给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康医药有限公司进行销售。 

（四）财务情况 

奥托康科技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1 月 4 日，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勤信审字【2022】第 2153 号审计报告，奥托康科技公司最近 1 期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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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5.31 

资产总额 1,191,679.46 

负债总额 807.45 

净资产 1,190,872.01 

项目 2022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0.00 

营业成本 0.00 

净利润 -451,856.88 

 

四、交易作价依据及交易方案 

 （一）资产评估情况 

奥托康制药委托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评估），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

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万邦评报〔2022〕138 号）。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

和资产基础法对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的结果为 31,973,422.11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5,580,000 元，两者相差

3,606,577.89 元，差异率 10.14%，评估机构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1、收益法评估情况 

万邦评估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估算奥托康科技公司的经营性资产的

价值，再加上奥托康科技公司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得出奥托

康科技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下奥托康科技公司营收利润预测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目/年度 

预测数据 

2022 年 6-

12 期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8,718,300  21,427,600  21,916,700  22,330,000  22,791,000  23,236,100  23,236,100  

减：营业成本 3,797,300   10,004,500   10,639,600   11,083,700   11,338,100   11,507,900   11,507,900  

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109,819   267,580   269,608   272,019   275,445   279,959   279,959  

减：营业费用  100,000   260,000   270,000   280,000   290,000   300,000   300,000  

减：管理费用 1,305,626   3,320,000   3,390,000   3,450,000   3,530,000   3,600,000   3,600,000  

减：研发费用 1,124,100   2,762,700   2,825,800   2,879,100   2,938,500   2,995,900   2,995,900  

减：财务费用        

二、营业利润 2,281,455   4,812,820   4,521,692   4,365,181   4,418,955   4,552,341   4,552,341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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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 2,281,455   4,812,820   4,521,692   4,365,181   4,418,955   4,552,341   4,552,341  

减：所得税费用  246,631   685,199   777,198   731,408   737,426   763,598   763,598  

四、净利润 2,034,824   4,127,621   3,744,494   3,633,773   3,681,529   3,788,743   3,788,743  

加：有息负债的净增

加额 
       

加：折旧与摊销  60,358   206,943   206,943   206,943   206,943   148,093   78,510  

减：资本性支出 1,116,397   -     -     -     -     -     112,807  

减：营运资金增加 -2,419,233   -44,226   -27,013   -17,122   -3,430   759   -    

五、股权自由现金流

量 
 3,398,018   4,378,790   3,978,450   3,857,838   3,891,902   3,936,077   3,754,446  

折现率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折现期  0.292   1.08   2.083   3.083   4.083   5.083   

折现系数  0.9667   0.8821   0.7856   0.6997   0.6232   0.5550   4.5195  

折现额  3,284,864   3,862,531   3,125,470   2,699,329   2,425,433   2,184,523   16,968,219  

现值 34,550,369        

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现值－非经营性负债+非经营性资产 

通过测算，得到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现值为 34, 550,369 元。非经营性资产为

1,025,995 元，包含停产的 2个药品注册批件评估值 367,200.00 元以及其他应收款（主

要为与奥托康制药的往来款）658,795.39 元。在收益法下，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34, 550,369－0.00+1,025,995=35,580,000 元（取整到万元）。 

2、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由于被评估资产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继续使用状态，能够通过采用各

种方法评定估算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故也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该项目资产基础法的重点是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无形资产是能持续发挥作用

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收益预测是无形资产评估的基础，而任何预测都是在一定

假设条件下进行的。万邦评估认为期后经营和收益状况稳定、未来收益能合理预测，适

合用收益法评估其市场价值，故技术类无形资产、药品注册批件和商标三大类采用收

益法评估。通过将无形资产在经济寿命内每年带来的超额收益逐年预测折现累加的方

法，计算待估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因此，万邦评估采用分成收益预测方法，分别用不同的分成率对药品批文、商标、

工艺技术和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超额收益折现计算。最终获得无形资产评估值

为 30,197,200.00 元。在资产基础法下，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31,973,422.11

元。资产基础法下奥托康科技公司估值情况见下表：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057,029.56 1,057,029.56 -  

非流动资产 2 134,649.90  30,917,200.00  30,782,550.10  228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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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无形资产 3 134,649.90  30,917,200.00  30,782,550.10  22861.18% 

     其中：其他无形资产 4 134,649.90  30,917,200.00  30,782,550.10  22861.18% 

资产合计 5 1,191,679.46  31,974,229.56  30,782,550.10  2583.12% 

流动负债 6 807.45 807.45 -  

负债合计 7 807.45 807.45 -  

股东全部权益 8 1,190,872.01  31,973,422.11  30,782,550.10  2584.87% 

3、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万邦评估通过市场调查、收集分析相关资料，认为由于资产基础法无法对人力资

源、商誉等无形资产进行单独评估，故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而

以收益法分析 9 个药品注册批件在奥托康制药的历史经营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

预测奥托康科技公司的未来收益，能较充分的获取评估所需资料，企业未来收益的风

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也能够合理估算，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因此，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奥托康科技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5,580,000 元，与账面股东全部权益

1,190,872.01 元相比，评估增值 34,389,127.99 元，增值率为 2887.73%。 

（二）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在自 2020 年起，MAH 制度正式实施。MAH 制度核心内容是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

可分离。药品生产许可证（B证）企业核心资产为药品批准文号，自身不从事药品生产，

而是进行委托生产。MAH 制度的落地，推动医药行业从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碎片化、模

块化现状，逐步向分工更细致、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大大提升了制药企业自主配置资源

的自由度，催生新型的经营管理模式。依据 MAH 制度的要求，奥托康制药成立子公司

奥托康科技公司，划转包括 9 个药品注册批文、35 个商标、2 项专利、4 项软件著作权

以及相关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在内的无形资产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奥托康科技公司作

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B 证），全面负责药品的安全性、有效

性和质量可控性，不直接从事药品生产和药品销售业务，其中药品生产委托给相关药

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药品销售委托给专业的销售公司进行销售。奥托康科技公司通

过委托生产、委托经营大大降低其资金投入和经营成本。 

综上，MAH 制度下的轻资产运营模式使得奥托康科技公司的主要核心资产为药品批

文，而以注册费用记账的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在 2022 年 5 月末的账面价值仅为

134,649.9 元。但实际奥托康科技公司拥有的 9个药品批文大部分都处于在产状态，能

持续产生营业收入，且相关产品一致性评价累计投入资金达到 1830.56 万元，这导致

奥托康科技公司评估值较账面价值的溢价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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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国贸集团下发《关于核准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结果的批复》（浙国贸财发〔2022〕214 号），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经省

国贸集团核准。 

（三）交易作价的确定及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对价由交易双方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作价原则商定。经本公司与交易

对方协商，以奥托康科技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5,580,000 元。 

（四）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 

公司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22 年 8 月 23 日，本公司（协议之乙方）与奥托康制药（协议之甲方）签订了

《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标的 

1、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2、转让标的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产权上设置质押、或任何

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查封

等强制性措施。 

（二）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格：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参照万邦评报[2022]第 138 号《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根据《省国贸集团关于核准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的批复》（浙国贸财发[2022]214 号），甲方将本协议项下转

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叁仟伍佰伍拾捌万元整，即：人民币（小写）35,580,000 元

（以下简称“转让价款”）协议转让给乙方。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将 35,580,000 元转让价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三）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 

1、本协议签订并完成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

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2、甲方应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企业的资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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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对标的企业实施管理和控制。 

（四）过渡期安排 

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的过渡期内，标的企业产生的经营或其他

原因导致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有。 

（五）标的企业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和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1、乙方同意在本次产权交易完成后，标的企业在职职工的劳动关系保持不变，原

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离退休职工保持原有管理方式不变。 

2、标的企业原有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转让完成后的标的企业承继。 

（六）甲方的保证和承诺 

1、甲方承诺给予一切合理及必要的协助，以完成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所需有关政

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变更。 

2、甲方承诺于 2023 年 7 月 1 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

注销有关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3、甲方承诺在本次标的转让完成后将以转让方式处置现拥有的剩余 33 个药品批

文，若有药品批文未能完成转让则到期后不再注册。 

（七）违约责任 

1、本协议订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应向对方一次性按转让价款

的 20%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

约金按照转让价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要求

乙方另行按照本协议转让价款的 20%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

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无正当事由未按本协议约定交割转让标的，每延期一日，向乙方支付转让

价款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 30 日，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

另行按照本协议转让价款的 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要求甲方承担乙方因此遭受的损

失。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成

立，并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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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1、是落实解决化学药板块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 

此次公司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将控股股东下属涉及化学药品业务同业

竞争的相关必要且有效的资产收购整合进入康恩贝，转让方并承诺于 2023 年 7 月 1 日

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注销有关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是确保

在相关方承诺期限内彻底消除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有

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有助于发挥奥托康科技公司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的潜力 

公司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之后，奥托康科技公司的药品品种将对康恩贝现有化药

产品线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奥托康科技公司为国内首家通过硫唑嘌呤片一致性评价

的厂家，部分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潜力，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部分产

品线可进行较好的补充，包括增加产品、剂型和规格，实现部分产品原料制剂一体化

等。同时，通过康恩贝的品牌和销售资源的赋能，将有效提升奥托康科技公司产品的销

售规模，并降低管理成本和销售费用，发挥奥托康科技公司现有产品潜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对本公司以中药大健

康产业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 

由于奥托康科技公司产品结构原因，产品主要为氟马西尼注射液、庆大霉素普鲁

卡因和硫唑嘌呤片等，产品品类较少，单一产品在销售代理的推广方面存在一定的劣

势。本次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完成后，公司将结合现有的有关业务资源和情

况与奥托康科技公司品种进行积极整合，将会涉及公司资产、业务、销售、人员等多个

方面，公司将力争通过整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但可能也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到预

期的风险。 

 

八、本项交易的性质和其他事项说明 

（一）因省健康产业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奥托康制药为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

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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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关规定，本公司与奥托康制药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公司拟受让奥托康制药持有

的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70.61

亿元的 5%，本项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过

去 12 个月内，除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

康恩贝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受托经营管理奥托康制药约定收取托管费外，本公司（包

括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省国贸集团和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子公司没

有其他交易。  

 

九、本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 100%股权的议案》，因副董事长应春晓于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在公司控股股东省健康产业集团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董事汪洋于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在省健康产业集团任副总经理职务，董事程兴华于 2021 年

10 月起在省国贸集团任职工董事职务，该三位董事属于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

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以全票同意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本项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受让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

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是落实公司 2020 年控股权变更时控股股东承诺的解决化学原

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

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公司受让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

技公司 100%股权，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公允合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是落实

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

有利于发挥奥托康科技公司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的潜力，与本公司相关子公司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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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效应，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没有不利影响。并且转让方奥托康制药承诺于 2023

年 7 月 1 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将彻底消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的有关化

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定价公允。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相关的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

避表决，交易价格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公司与奥托康制药签订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

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5日 


